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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就提供市政服務事宜成立研究就提供市政服務事宜成立研究就提供市政服務事宜成立研究就提供市政服務事宜成立

新的事務委員會的小組委員會報告新的事務委員會的小組委員會報告新的事務委員會的小組委員會報告新的事務委員會的小組委員會報告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旨在匯報研究就提供市政服務事宜成立新的事務委員

會的小組委員會進行商議的結果。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鑒於預期當局將於 2000年 1月 1日設立新的行政架構，以提供
市政服務，議員在 1999年 12月 17日內務委員會會議上同意成立小組委
員會，負責研究應否成立新的事務委員會及調整事務委員會的現行工

作，又抑或只是調整事務委員會的現行工作。小組委員會由鄧兆棠議

員擔任主席，先後舉行了兩次會議，討論議員所提出的各項方案。

3. 小組委員會的委員名單載於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

新的行政架構新的行政架構新的行政架構新的行政架構

4. 由 2000年 1月 1日起，當局設立了一個新的行政架構，負責提
供市政服務。新設的環境食物局負責制訂有關食物、食物安全、環境

生、環境保護及自然保育的政策，並監察新的食物環境 生署、先

前隸屬經濟局的漁農處 (現已改稱為 “漁農自然謢理署 ”)及以往隸屬規
劃環境地政局 (現已改稱為 “規劃地政局 ”)的環境保護署。新的環境食物
局承擔整體職責，負責領導及協調政府在食物安全及環境 生事宜上

的工作。新成立的環境食物局的組織圖載於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I。

5. 民政事務局已接手負責發展一套全面策略，以督導、推動及

資助各類康樂及文化活動。該局亦負責監察新的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該署現時負責以前由兩個前臨時市政局提供的康樂及文化服務。



小組委員會的商議過程小組委員會的商議過程小組委員會的商議過程小組委員會的商議過程

6. 在 1999年 12月 17日內務委員會會議上，議員提出了多項方
案，關乎在新的行政架構設立後應如何重組事務委員會的職責，以便

由 2000年 1月 1日起監察與提供市政服務有關的事宜。小組委員會已討
論過該等方案，商議過程載於下文各段。

康樂、文化及體育

7. 議員察悉，現時的民政事務委員會，除負責監察 “地區、公共
及鄉村事務，以及與公民教育、人權、資料保障、新聞自由、大廈管

理、青年及婦女有關的事宜 ”外，目前亦負責監察 “文化藝術發展、公
眾娛樂、體育及康樂事宜 ”。自今屆立法會任期開始以來，民政事務委
員會一共舉行了 36次會議，討論此等事宜。

8. 小組委員會大部分委員 (包括民政事務委員會主席 )認為，由於
今屆立法會任期還有 6個月便告完結，因此不應成立一個新的事務委員
會，負責監察提供康樂及文化服務的事宜。他們認為由現有的民政事

務委員會承擔有關的額外職責，是較為恰當的做法。民政事務委員會

主席指出，在現屆任期內，就討論康樂文化及體育事宜的民政事務委

員會會議上，出席的委員為數不多。有些議員亦估計，由於政府有意

加強區議會在地區層面推廣康樂及文化活動的角色，民政事務委員會

為監察此等事宜而須承擔的工作量，未必會很多。

9. 另有一些小組委員會委員表示，雖然他們屬意另外成立一個

事務委員會，負責處理與康樂文化及體育有關的事宜，但他們不反對

把民政事務委員會職權範圍擴大至包括此等事宜的方案。

環境及食物

10. 議員對於應否成立一個新的事務委員會，負責監察與食物安

全及環境 生有關的事宜，意見相當分歧。議員察悉，環境事務委員

會現時負責監察環境及自然保育事宜，而在此方面新的對應政策局現

時為環境食物局，而非規劃地政局。有些議員認為，鑒於今屆立法會

任期還有 6個月便告結束，因此不應對事務委員會的現行架構作出改
變。該等議員建議把有關食物安全及環境 生的額外職責，交由環境

事務委員會或 生事務委員會承擔。該等議員認為，該等事務委員會

在監察此等事宜方面的經驗，可供下屆立法會議員用作參考，以決定

應否就食物安全及環境 生事宜成立一個新的事務委員會。

11. 小組委員會亦曾就此事諮詢環境事務委員會主席，她對於由

環境事務委員會負責監察食物安全及環境 生事宜，基本上沒有異

議。

12. 有些議員 (包括 生事務委員會主席 )認為，雖然關乎食物安全
的事宜與 生事務有關，但似乎不宜由 生事務委員會處理小販及街

市、食肆牌照及簽發酒牌等事宜。該等議員亦憂慮，如 生事務委員



會或環境事務委員會兩者中有一個須承擔與食物安全及環境 生有關

的事宜，該個事務委員會的工作量便會過重 (自 1998年 7月起該兩個事務
委員會分別舉行了 34及 45次會議 )。

13. 一位議員建議把食物安全和環境 生事宜分開由 生事務委

員會及環境事務委員會處理。該位議員建議 生事務委員會可負責公

眾 生教育及食物安全事宜，而環境事務委員會或一個新的事務委員

會則處理在環境食物局 A科下其餘環境 生職務的事宜 (附錄 II)。然
而，若干其他議員指出，成立新的環境食物局旨在領導及協調政府在

食物安全及環境 生方面的整體工作。如把食物安全及環境 生事宜

分開由兩個事務委員會處理，該兩個事務委員會便須經常舉行聯席會

議，因為此等事宜是互相關連的。而且，此舉亦沒有依循目前按相應

政策局的政策範圍而劃分立法會各個事務委員會職責的原則。

14. 屬於民主黨的議員及若干其他議員不贊成擴大環境事務委員

會的職權範圍，以包括食物安全及環境 生的事宜。他們認為，立法

會把成立新的事務委員會以便監察該等事宜一事，留待下屆立法會任

期處理，是不負責任的做法。該等議員建議，在兩個臨時市政局解散

後，應盡快成立新的食物安全及環境 生事務委員會，使立法會能有

效監察新政府架構提供市政服務的工作。他們指出，過往的經驗顯示，

《公眾 生及市政條例》(第 132章 )及其附例的規定經常作出修訂，而與
食物安全、簽發食物業牌照及環境 生有關的政策事宜，亦須嚴加監

察。該等議員亦認為，與小販及街市、批發銷售、簽發酒牌及食肆牌

照有關的事宜，不易納入任何現有事務委員會的工作範圍。因此，他

們認為須成立一個新的事務委員會，以便能專注處理食物安全及環境

生的政策事宜。

成立一個新的市政事務委員會

15. 小組委員會主席建議成立一個新的市政事務委員會。然而，

其他議員不同意此一事務委員會能有效處理所有與提供市政服務有關

的事宜，因為該等事宜跨越了兩個政策局的職權範圍。因此，小組委

員會不支持是項建議。

小組委員會的建議小組委員會的建議小組委員會的建議小組委員會的建議

16. 有關監察與提供藝術、文化及康樂服務有關的事宜，小組委

員會建議該項工作由民政事務委員會承擔，而該事務委員會的職權範

圍應按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II所載建議予以修訂。

17. 對於監察食物安全及環境 生的事宜，小組委員會並沒有一

致意見。小組委員會因此提出下列建議方案，供內務委員會考慮  

(a) 成立一個新的食物安全及環境 生事務委員會，其建議職權

範圍載於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V；



(b) 擴大現有環境事務委員會的職權範圍，把食物安全、環境

生及漁農事宜包括在內，有關建議載於附錄附錄附錄附錄V；

(c) 擴大 生事務委員會的職權範圍，把食物安全、環境 生及

漁農事宜包括在內，有關建議載於附錄附錄附錄附錄VI；及

(d) 由 生事務委員會負責公眾 生教育及食物安全事宜，而環

境事務委員會或一個新的事務委員會則處理其餘有關環境

生的職責。該等事務委員會的建議職權範圍載於附錄附錄附錄附錄VII。

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

18. 謹請議員考慮上文第 16及 17段所載小組委員會的建議。

立法會秘書處

2000年 1月 6日



附錄 I

研究就提供市政服務事宜研究就提供市政服務事宜研究就提供市政服務事宜研究就提供市政服務事宜

成立新的事務委員會的小組委員會成立新的事務委員會的小組委員會成立新的事務委員會的小組委員會成立新的事務委員會的小組委員會

委員名單委員名單委員名單委員名單

鄧兆棠議員 (主席 )

何秀蘭議員

李永達議員

李華明議員

陳婉嫻議員

梁智鴻議員

程介南議員

黃容根議員

楊孝華議員

劉健儀議員

蔡素玉議員

總數： 11位議員

日期： 2000年 1月 4日





附錄II

環境食物局建議組織圖環境食物局建議組織圖環境食物局建議組織圖環境食物局建議組織圖

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

((((局長局長局長局長))))

首席助理局長首席助理局長首席助理局長首席助理局長(A)1 首席助理局長首席助理局長首席助理局長首席助理局長(A)2 首席助理局長首席助理局長首席助理局長首席助理局長(A)3 首席行政主任首席行政主任首席行政主任首席行政主任

(資源管理資源管理資源管理資源管理)
首席助理局長首席助理局長首席助理局長首席助理局長(B)1 首席助理局長首席助理局長首席助理局長首席助理局長(B)2 首席助理局長首席助理局長首席助理局長首席助理局長(B)3

! 統籌食物事故的應

變工作

! 食物安全政策和法

例

! 食物標準和食物標

籤

! 食物進出口管制

! 食用牲口和家禽檢

查

! 食物及環境 生諮

詢委員會秘書

! 食物、環境和公眾

生跨部門聯絡小

組

! 漁農政策

! 禽畜 生

! 批銷政策

! 食肆發牌政策

! 提供屠宰設施政

策

! 動物福利

! 瀕危物種

! 檢討除害劑政策

和法例

! 牌照上訴委員會

! 漁農處內務管理

! 小販和街市政策

! 提供其他環境 生服務和

設施的政策

! 檢討《公眾 生及市政條

例》(第132章)

! 公眾教育和社區參與計劃

的政策

! 統籌健康生活運動的推行

計劃

! 健康生活運動督導委員會

秘書

! 食物環境 生署內務管理

! 資源管理

! 局內行政工

作

 ! 空氣污染政策

! 噪音污染政策

! 保護臭氧層和溫室

氣體排放政策

! 環境影響評估政策

! 環境諮詢委員會轄

下環境影響評估小

組委員會秘書

! 廢物管理政策(包括

收集、運送、處置、

減少和循環再造廢

物，以及收費政策)

! 能源效益和節省能

源政策

! 減少廢物委員會

! 就環境事宜與國際

組織聯絡

! 環境保護署內務管

理

! 水污染政策

! 自然保育、郊野公

園及特別地區、海

岸公園政策

! 漂浮垃圾／油污

和海上傾倒物料

政策

! 就跨界污染事宜

與內地有關部門

聯絡

! 環境諮詢委員會

秘書

B科科科科
A科科科科

政府總部政府總部政府總部政府總部
新聞組新聞組新聞組新聞組



附錄 III

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

民政事務委員會民政事務委員會民政事務委員會民政事務委員會

修訂職權範圍的建議修訂職權範圍的建議修訂職權範圍的建議修訂職權範圍的建議

1. 監察及研究有關地區、公共及鄉村事務、人權、公民教育、保障資料、新聞

自由、大廈管理、青年及婦女事務、提供康樂及文化服務、文化藝術發展、

公眾娛樂、體育及康樂事宜的政府政策及公眾關注的事項。

2. 就有關的政策事宜交換及發表意見。

3. 在各有關政策範圍內的重要立法和財政建議正式提交立法會或財務委員會

前，先行聽取對該等建議作出的簡介，並提供意見。

4. 就由立法會或內務委員會轉交，或由事務委員會本身提出的，在各有關政策

範圍內廣受公眾關注的重大事項，進行研究及提交報告。



附錄 IV

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

建議成立的食物安全及環境建議成立的食物安全及環境建議成立的食物安全及環境建議成立的食物安全及環境 生事務委員會生事務委員會生事務委員會生事務委員會

建議的職權範圍建議的職權範圍建議的職權範圍建議的職權範圍

1. 監察及研究有關食物安全、環境 生、食用牲口檢查及禽畜公眾 生事宜的

政府政策及公眾關注的事項。

2. 就有關的政策事宜交換及發表意見。

3. 在各有關政策範圍內的重要立法和財政建議正式提交立法會或財務委員會

前，先行聽取對該等建議作出的簡介，並提供意見。

4. 就由立法會或內務委員會轉交，或由事務委員會本身提出的，在各有關政策

範圍內廣受公眾關注的重大事項，進行研究及提交報告。



附錄V

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

環境事務委員會環境事務委員會環境事務委員會環境事務委員會

(將重新命名為環境及食物事務委員會將重新命名為環境及食物事務委員會將重新命名為環境及食物事務委員會將重新命名為環境及食物事務委員會 )

修訂職權範圍的建議修訂職權範圍的建議修訂職權範圍的建議修訂職權範圍的建議

1. 監察及研究有關環境及自然保育事宜、環境 生、食物安全及漁農事宜的政

府政策及公眾關注的事項。

2. 就有關的政策事宜交換及發表意見。

3. 在各有關政策範圍內的重要立法和財政建議正式提交立法會或財務委員會

前，先行聽取對該等建議作出的簡介，並提供意見。

4. 就由立法會或內務委員會轉交，或由事務委員會本身提出的，在各有關政策

範圍內廣受公眾關注的重大事項，進行研究及提交報告。



附錄VI

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

生事務委員會生事務委員會生事務委員會生事務委員會

修訂職權範圍的建議修訂職權範圍的建議修訂職權範圍的建議修訂職權範圍的建議

1. 監察及研究有關醫療 生事宜、環境 生、食物安全及漁農事宜的政府政策

及公眾關注的事項。

2. 就有關的政策事宜交換及發表意見。

3. 在各有關政策範圍內的重要立法和財政建議正式提交立法會或財務委員會

前，先行聽取對該等建議作出的簡介，並提供意見。

4. 就由立法會或內務委員會轉交，或由事務委員會本身提出的，在各有關政策

範圍內廣受公眾關注的重大事項，進行研究及提交報告。



附錄VII (a)

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

生事務委員會生事務委員會生事務委員會生事務委員會

修訂職權範圍的建議修訂職權範圍的建議修訂職權範圍的建議修訂職權範圍的建議

1. 監察及研究有關醫療 生事宜、公共 生教育及食物安全事宜的政府政策及

公眾關注的事項。

2. 就有關的政策事宜交換及發表意見。

3. 在各有關政策範圍內的重要立法和財政建議正式提交立法會或財務委員會

前，先行聽取對該等建議作出的簡介，並提供意見。

4. 就由立法會或內務委員會轉交，或由事務委員會本身提出的，在各有關政策

範圍內廣受公眾關注的重大事項，進行研究及提交報告。



附錄VII (b) (i)

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

環境事務委員會環境事務委員會環境事務委員會環境事務委員會

修訂職權範圍的建議修訂職權範圍的建議修訂職權範圍的建議修訂職權範圍的建議

1. 監察及研究有關環境及自然保育事宜、環境 生及漁農事宜的政府政策及公

眾關注的事項。

2. 就有關的政策事宜交換及發表意見。

3. 在各有關政策範圍內的重要立法和財政建議正式提交立法會或財務委員會

前，先行聽取對該等建議作出的簡介，並提供意見。

4. 就由立法會或內務委員會轉交，或由事務委員會本身提出的，在各有關政策

範圍內廣受公眾關注的重大事項，進行研究及提交報告。



附錄VII (b) (ii)

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

建議成立的環境建議成立的環境建議成立的環境建議成立的環境 生事務委員會生事務委員會生事務委員會生事務委員會

建議的職權範圍建議的職權範圍建議的職權範圍建議的職權範圍

1. 監察及研究有關環境 生、食用牲口檢查及禽畜公眾 生事宜的政府政策及

公眾關注的事項。

2. 就有關的政策事宜交換及發表意見。

3. 在各有關政策範圍內的重要立法和財政建議正式提交立法會或財務委員會

前，先行聽取對該等建議作出的簡介，並提供意見。

4. 就由立法會或內務委員會轉交，或由事務委員會本身提出的，在各有關政策

範圍內廣受公眾關注的重大事項，進行研究及提交報告。


